
 

 

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项下劳务公司借款提供差额补足义

务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

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项下劳务公司借款提供差额补足义

务的议案》及其他相关文件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差额支付义务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担保行为。上述担保符合中国证

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。

河南安信达防水保温有限公司等 13 家劳务公司为目前与承揽公司工

程的承包单位合作的优质劳务公司，并由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代上

述劳务公司对公司为上述劳务公司提供的差额补足义务提供反担保。

本次担保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战略，推动建筑施工领域规

范劳务用工，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社会问题，基于公司可在源头把控

施工项目劳务工资的发放，可协调上述劳务公司按照建信信托有限责

任公司要求落实信托贷款的支用和清偿的情况下，公司对上述劳务公

司对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托贷款清偿提供差额补足义务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黄育华、戴琼、齐凌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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